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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司法權區提呈出售建議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的建
議，倘未根據任何該等司法權區的證券法辦理登記或未獲批准而於上述地區進行上述建議、招
攬或出售即屬違法。本公告不得直接或間接在美國境內（包括其領土和屬地、美國任何州份和
哥倫比亞地區）刊發。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29）

少數投資者重組於二零零七年發行之現有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交易時段結束後，本公司與少數投資者訂立正式
協議，據此，少數投資者一致同意重組其各自於所持現有債券項下之權利及
義務，惟須受與相關少數投資者訂立之正式協議之條款限制。

本公司現已與大部份投資者及少數投資者訂立正式重組文件，以重組大部份
投資者及少數投資者各自於所有現有債券項下之權利及義務。本公司提述其
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三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之股東通
函，當中載述本公司與大部份投資者所協定重組之詳情。

根據與少數投資者訂立之正式協議，現有債券之條款及條件將根據現有債券
所載程序由少數投資者之決議案重組。由少數投資者持有之現有債券之重組
預期將在股東特別大會及涉及大部份投資者之重組完成後於二零一零年十月
開始。

重組於二零零七年之現有可換股債券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交易時段結束後，本公司與少數投資者訂立正式協
議，據此，少數投資者一致同意重組彼等各自於所持現有債券項下之權利及義
務，惟須受與相關少數投資者訂立之正式協議之條款限制。

本公司現已與大部份投資者及少數投資者訂立正式重組文件，以重組大部份投資
者及少數投資者各自於所有現有債券項下之權利及義務。本公司提述其日期為二
零一零年八月十三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之股東通函，當中載述
本公司與大部份投資者所協定重組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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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與少數投資者訂立之正式協議，現有債券之條款及條件將根據現有債券所載
程序由少數投資者之決議案重組。由少數投資者持有之現有債券之重組預期將在
股東特別大會及涉及大部份投資者之重組完成後於二零一零年十月開始。

根據現有債券之經修訂條款及條件，本公司與少數投資者已同意以下主要條款：

(a) 分期贖回：由少數投資者持有之現有債券將以總現金代價約128,000,000港元
（不包括任何利息成本及任何提早償還部份之折讓）贖回，將分期自二零一零
年十月至二零一二年七月止償付。

(b) 經修訂到期日：原到期日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已提前至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
一日。

(c) 註銷本公司清算認購期權：由於少數投資者持有之現有債券將於重組後分期
贖回，倘及當至少90%現有債券已被轉換、贖回或購買及註銷，則會註銷本
公司對早期贖回現有債券之清算認購期權。

(d) 經修訂其他債務契據：在清楚列明不包括以下各項：(i)其他尚未償還之債項
金額已予以償付（因再融資或由下文第(ii)段所述之債項取替者除外）及(ii)任
何再融資或取代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已存在之債項（包括現有債券）及╱
或其他債項及╱或其任何有關修訂下，其他債務之最初限額（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零七年八月一日之公告所披露）乃經修訂，因此，於新債券仍處於尚
未贖回之情況下，本公司不得並須確保其附屬公司不得在未取得佔當時現有
債券尚未償還本金額逾50%之持有人書面同意前，產生可向本公司追索之債
項，惟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後產生本金總額少於50,000,000美元之其他債
項者除外。

除上述主要條款外，現有債券（經修訂）將在很大程度上與本公司最初於日期為二
零零七年八月一日之公告所披露之債券之條款及條件相同。尤其是，現有債券之
兌換價維持在1.136港元，而現有兌換價調整已獲保留。

董事會認為與少數投資者訂立之正式協議之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
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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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中國水業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債項」 指 就任何人士而言，指有關人士就融資而借入或籌集
資金所產生或相關之任何債務，包括(i)有關人士就
任何擔保、債權證、票據、匯票或商業本票或為其
開立之承兌信貸或信用狀所承擔或因而須承擔之任
何債務；(ii)任何為集資或取得融資而訂立之租賃或
租購協議下與本金款項相關之任何租金款項負債；
(iii)任何物業購置價格或可遞延支付之服務款項之相
關債務；及(iv)有關人士為使其本身或（倘其就有關
債務而結欠任何人士或為任何人士提供擔保）其他
人士可應付其營運或資金需要而訂立之任何屬於商
業借貸性質之交易（包括但不限於任何遠期出售或
購買協議）所籌集之任何金額。

「正式協議」 指 本公司與各少數投資者就重組由該等少數投資者持
有之現有債券而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訂立之
正式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予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以通過批准特定
授權之股東決議案。

「現有債券」 指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發行之385,000,000港元
0.25%於二零一二年到期之可換股債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大部份投資者」 指 合共持有約79%現有債券之投資者。

「少數投資者」 指 合共持有約21%現有債券之投資者。

「新債券」 指 於二零一二年到期之港元可換股債券，合共本金額
337,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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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股份之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特定授權」 指 就發行新債券及於兌換新債券後發行股份之特定授
權。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國水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裕桂

香港，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為李裕桂先生、楊斌先生、劉百粵先生、朱燕
燕小姐及李文軍先生（均為執行董事）；鄭健民先生、吳德龍先生及顧文選先生
（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